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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

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有

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

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

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公司拟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为保证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现根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保证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进而确保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考核原则 

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公司整体业绩，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即董事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确定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在本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下同）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技术（业务）骨干

（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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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考核机构 

（一）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负责领导、组织激励对象的考核工作。 

（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人力资源部对董事会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负责及报告工作。  

（三）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相关考核数据的收集和提供，

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四）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并做出

决议。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结果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做出

决议。利益相关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应当回避表决。 

五、考核指标及标准  

（一）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 2023-2025 年三个会计年度，分年度进行业

绩考核并归属，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归属条件。本激励计划首

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对应考

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 

归属期 
2023 

（1）2023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3.92元/股，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60%，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3）以 2021年研发投入为基准，2023年研发投入增长率不低于 110%。 

第二个 

归属期 
2024 

（1）2024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4.42元/股，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20%，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3）以 2021年研发投入为基准，2024年研发投入增长率不低于 150%。 

第三个 

归属期 
2025 

（1）2025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5.62元/股，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0%，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3）以 2021年研发投入为基准，2025年研发投入增长率不低于 210%。 

注：①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中每股收益指标，以归母扣非净利润为计算依据。每股收益=归母扣非净利润

/公司总股本；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影响公司股本总数的事宜，计

算每股收益时，所涉及的公司股本总数不做调整，以2022年底公司股本总数为计算依据。 

②上述“研发投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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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若年度考核过程中，公司或对标企业所属证监会行业分类发生变化，对标企业出现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结构重大变化以致与公司产品和业务不具有相关性，或出现其他偏离幅度过大的异动，由公司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或更换部分样本。 

（2）按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华海清科属于“制造业”门类下的“专用

设备制造业”，本激励计划从中选取与华海清科主营业务及主营产品具有可比

性的 A股上市公司共 25家作为对标企业样本，如下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2371.SZ 北方华创 835368.BJ 连城数控 

688012.SH 中微公司 688200.SH 华峰测控 

688037.SH 芯源微 300604.SZ 长川科技 

688072.SH 拓荆科技 301369.SZ 联动科技 

688082.SH 盛美上海 000925.SZ 众合科技 

603690.SH 至纯科技 300549.SZ 优德精密 

603283.SH 赛腾股份 603203.SH 快克股份 

688003.SH 天准科技 603324.SH 盛剑环境 

688328.SH 深科达 688383.SH 新益昌 

300545.SZ 联得装备 688419.SH 耐科装备 

688596.SH 正帆科技 688001.SH 华兴源创 

300316.SZ 晶盛机电 300400.SZ 劲拓股份 

601908.SH 京运通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相关机构调整本公司行业分类或调整同行业成

分股的，公司各年考核时应当采用届时最近一次更新的行业分类数据；同行业

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

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样本；若行业市场环境出现重大波动或偏离，则相应指

标可由董事会做同向调整，但相应调整需报国资主管单位或具有审批权限的国

有资产出资人审核同意。 

（二）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个人业绩考核年度均为 2023-

2025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本办

法及公司员工绩效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

评结果，原则上考评结果划分为 A（卓越）、B（优秀）、C（良好）和 D（不合

格）四个等级。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系数确定激励

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结果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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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系数 1.0 0.75 0 

公司层面对应考核年度考核合格后激励对象才具备当期限制性股票的归属

资格，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标准系数×个人当

年计划归属数量。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

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若公司/公司股票因经济形势、市场行情等因素发生变化，继续执行激励计

划难以达到激励目的，经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可决定对本激励

计划的尚未归属的某一批次/多个批次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或终止本激励计划。 

六、考核期间和次数 

（一）考核期间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 

（二）考核次数 

考核期间内，每年度考核一次。 

七、考核程序 

公司人力资源部在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保存考

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八、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被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应在考核工作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如果被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

法沟通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申诉，提名与薪酬委员会需在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 

（二）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由人力资源部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绩效考核记录

保存期5年，对于超过保存期限的文件与记录，经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批准后由人

力资源部统一销毁。 

九、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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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若本办法与日后发布实施的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存在冲突的，则以日后发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规定为准。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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